附件1：

[bookmark: _GoBack]栖霞区2025年第四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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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市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——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指导意见

一、指导意见
参照2025年6月30日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财政局《关于做好栖霞区2025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及实施工作的通知》(宁栖农字〔2025〕66号)相关实施指导意见执行。
二、补助资金
本次主要用于2025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2个，资金共计38.4万元，用于街村各1个项目。


2025年市级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专项——
和美乡村建设奖补实施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，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培育工作。
一、奖补对象及资金
奖补对象为2024—2025年度南京市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名单，先行建设1个：太平村，培育储备2个：中桥村、外沙村。按照2025年第四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600万元，每村200万元进行补助。
二、资金使用范围
依据《南京市学习浙江“千万工程”经验 推动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方案》（宁委发〔2023〕19号）部署要求，高质量建设一批“生态和谐风貌美、人气和旺产业美、乡风和畅人文美、共富和顺生活美”彰显金陵村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，奖补资金用于包括建设基础设施、完善公共服务配套、改善产业发展环境、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、村庄管护等方面系统筹划，提升乡村建设水平，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。
三、资金使用管理
加强财政奖补资金管理，规范使用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奖补资金实行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，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，不得用于发放工资和考察旅游。


2025年市级农业公共服务专项—
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奖补实施指导意见

一、基本情况
根据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四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〔2025〕44号）及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种业企业动植物品种创新奖补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，对国家登记农作物品种一次性奖补2万元（每年每个企业登记品种奖补数量不超过5个）。
二、资金预算
全区共计4万元。

